关于对教师教学课时津贴标准进行调整的说明
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提高教师课时津贴的精神和学部“双代会”提案，为使学部教师教学业绩津贴发放办法更加科学合理，充分调动教师教学工作的积极性，经反复测算、论证，由学部研究决定，对教师教学课时津贴调整如下：

一、对课时津贴标准适当提高

1.对教师的课时津贴标准由原来的15元/学时提高到23元/学时；为体现优质优酬、鼓励高职教师上课，对副教授及以上高职教师在新标准基础上增加5元/学时。
2.超课时津贴由原来的讲师及以下30元/学时、副教授40元/学时、教授50元/学时，分别提高到40元/学时、50元/学时、60元/学时。
3.教师指导毕业论文津贴标准由100元/篇提高到150元/篇。
4.对上述课时津贴标准的调整从2010年春季学期起执行。
二、对实验实习课人数系数计算方法进行调整

1. 关于实验课程人数系数，对分组人数大于30人的，按“1+（每组人数/30-1）*0.4”标准计算，对实验分组人数少于30人的，每组的人数系数按该组人数除以30计算。
2. 实践实习课时仍按校内4学时 /天、校外6学时 /天折算；实践实习课程人数系数按开课总人数除以50计算，但对开课总人数低于50人的按50人计。

3.对上述实验实习课人数系数调整从2011年春季学期起执行。

三、除上述调整外，其它有关课时津贴发放办法仍按原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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